
 

 

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 

国家技术监督局第 43 号令发布 

 

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，制止利用计量手段欺骗

消费者的不法行为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计量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第二条 生产、经销定量包装商品，以及对其的计量监督，必须

遵守本规定。本规定所称定量包装商品，是指以销售为目的、与消费

者利益密切相关，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、体积、长度标

注的预包装商品。 

  第三条 定量包装商品在其包装的显著位置必须正确、清晰地标

注净含量，净含量由中文、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组成。 

  第四条 生产、经销的定量包装商品必须保证其净含量的准确。 

净含量是指去除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内装物的实际质量、体积、

长度。 

  第五条 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与其标注的质量、体积之差

不得超过表一规定的负偏差；与其标注的长度之差不得超过表二规定

的负偏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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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六条 批量定量包装商品按表三规定的抽样方法及平均偏差计

算方法随机抽样检验和计算， 平均偏差应当大于或者等于零，并且

单件定量包装商品超出计量负偏差件数应当符合表三的规定。 

  第七条 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应当按以下方式标注： 

  一、 固体商品用质量 g（克）、kg（千克）。 

  二、 液体商品用体积 L（l）（升）、mL（ml）（毫升）或者质

量 g（克）、kg（千克）。 

  三、 半流体商品用质量 g（克）、kg（千克）或者体积 L（l）

（升）、mL（ml）（毫升）。 以体积标注的定量包装商品，应当为

20℃条件下的体积。固液两相物质的商品，除采用质量 g（克）、kg

（千克）标注净含量外，同时应当采用质量 g（克）、kg（千克）或

者百分数标注固形物的含量。 商品以长度计量的，用 mm（毫米）、

cm（厘米）、米（m）。 

  第八条 根据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量限，应当采用表四（略）

所示的计量单位标注。 

  第九条 定量包装商品标注净含量字符的最小高度应当符合表五

（略）的规定。 

  第十条 多件包装商品应当标注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和总

件数，或者标注总净含量和总件数。 

www.weboos.com

根
据
总
局
令
第
75
号
文
件
，
自
20
06
年
1月

1日
起
废
止
。



 

 

  第十一条 配套包装商品应当标注各种不同种类商品的净含量。 

  第十二条 标注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应当使用具有明确数量含

义的词或者符号。 

  第十三条 检验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所使用的计量器具，其最大

允许误差应当优于或者等于被检验的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负偏差的

三分之一。 

  第十四条 强制性国家标准、强制性行业标准对商品的计量负偏

差、平均偏差已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 第十五条 生产、经销定量包装商品没有按本规定正确、清晰地

标注净含量的，责令予以改正；对于没有标注净含量的，限期改正，

逾期不改的，可处一千元以下罚款。 

  第十六条 生产、经销定量包装商品，按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抽

样方法检验，平均偏差或者单件定量包装商品超出计量负偏差件数违

反第六条规定的，比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五十一

条给予行政处罚。 

 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对违反本规定的

行为予以处罚。国家技术监督局对查处定量包装商品计量违法行为实

行统一监督管理。 

 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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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199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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